常年法律顾问咨询服务项目技术参数要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3.供应商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取消投标资格。
4.拥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后续服务能力。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需求
（一）法律顾问服务准则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执业标准和勤勉尽责的精神，中标方提供的法律服务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院，积极推进医院法律顾问制度及建立院党委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为基本准则，为医院依法治院提供法律参谋，依法维护医院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服务的范围
1.协助医院处理下列法律事项
（1）为医院重大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合法性审查工作，协助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相关调查、谈判等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如医院需要，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书。
（2）应邀参加院党委会议、院长办公会议以及其他会议，并根据医院的需要，就会议内容进行法律论证、出具法律意见书。
（3）依照医院的需要审查医院拟发布的文件、会议纪要、相关规章制度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涉及的法律问题如医院需要，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书。
（4）为医院招商引资合作等重大项目立项时，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如医院需要经授权后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5）视医院需要对拟合作企业、单位、个人进行资信调查，供医院决策参考。
（6）为医院提供日常工作中涉及的各类合同的审查、起草和法律问题咨询，协助规范医院各种类型的合同范本，并提供书面的法律分析意见。
（7）根据医院需要，每年举办两次专项法治讲座和法律普及活动。
（8）对于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和其他纠纷进行法律论证，提出解决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或诉讼策略分析意见书，及时向医院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进程。
（9）参与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和经营活动的磋商、项目谈判等，及时发现涉及的法律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
（10）向医院各部门提供日常法律咨询。
（11）提供医院需要的其他法律服务。
2.医院如需中标方协助办理参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仲裁等必须进入诉讼或者仲裁法律程序的专案代理事务等法律服务事项的，双方另行协商，且医院须与中标方另行签订代理合同或者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三）法律服务具体要求
1.每一年度法律顾问服务期限内，根据医院需要，中标方每周至少一次指派1-2名律师前往医院处提供现场法律服务。
2.对医院交办的起草、拟订、审核涉及医院各项工作的协议，中标方在24小时之内给予答复，对电话口头咨询的，应当即予以答复。 
3.对医院交办的专项法律事务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如无需调查取证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如需调查取证完成待双方取证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出现急需办理的事项除外。
4.其他非文书类法律事务的办理时限，依照具体法律事项情况及时办理。
5.合同期内如医院需要中标方协助医院发生的项目投融资、重大信访、重大诉讼案件、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谈判、PPP项目全流程咨询服务（包括财政能力评价报告、物有所值评价报告、项目实施方案、社会资本招商谈判和有关法律事务协议等）以及企业改制、破产清算、强制清算等重大案件和事项，双方另行协商收费。
三、服务期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期限为3年，合同一年一签订。
四、采购预算
法律服务顾问费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49000元/年。
五、付款方式
1.法律顾问费用的具体支付方式、支付时间为：合同签订后半年，医院支付本年度法律顾问费的50%，剩余50%的法律顾问费在本年度服务期限届满后医院一次性付清。
2.委托代理诉讼案件收费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指引》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下浮40%，按次支付，且同一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等诉讼事项只收取一审一次费用，二审、再审等不得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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